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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常設委員會組織辦法  

99.5.12.98 學年度第六次系務規劃會議通過  
 99.11.3.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2.27.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4.22.103 學年度第五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1.16.105 學年度第二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12.20. 112 學年度第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06.10.114 學年度第四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立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本校「學系組織運作辦      

法」第五條，並配合系務發展與制度化的運作，以促進同仁參與系務，協助

各項事務的處置與解決，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為系務執行需要，設置「教師評審委員會」、「課程委員會」、「招生事務委

員會」、「系務發展委員會」、「學術發展委員會」、「學生事務委員會」及「圖書

設備經費委員會」等七個常設委員會。 

其他尚需集思廣益之事務，得設置臨時編組之委員會。  

第三條  各委員會組成方式及職掌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  

(一)組成方式  

1.設置委員五至七名，由本系推選副教授（含）以上教師擔任之，惟   

教授之人數不得少於二分之一。  

2.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二)職掌 

1.教師之聘任、升等、聘期、續聘、不續聘、停聘、解聘及其他依法令

應行審議事項。 

              2.教師之重大功過獎懲。  

3.教師進修及學術研究事項。  

              4.教授休假、教師延長服務及借調等事項。  

              5.教師之自我評鑑、學術績效與期刊分級認定標準之審議。  

(三)本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並提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

定後實施。 

二、課程委員會   

     （一）組成方式  

               1.設置委員若干名，組成方式如下：  

(1)教師委員：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扣除系主任所屬領域名額後，

另由本系推選專任教師四名擔任。教師委員包括文學領域二名、

民間文學領域一名、思想領域一名、語言文字領域一名。  

                (2)學生代表：由系學會、所學會推派學生代表至少一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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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外委員：由系主任邀請校外學者、業界專家至少一名擔任，並

薦請系務會議通過後聘任之。  

              2.召集人由初選得票數最高之委員擔任，並兼任院課程委員會代表。  

     （二）職掌  

       1.研擬及檢討本系課程規劃並進行實質審查。  

2.每學年依據專業選修學程相關課程選修人數與教學評量數據，檢討學

程之課程實施狀況及其效益。  

3.依據校友資料庫相關回饋意見作為學程規劃與檢討之參考。  

4.審查本系開設課程與師資專長符合認定事項。  

5.審查本系開設課程應否列入教學評量計算。  

6.審查本系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實習課程與實習辦法。  

7.審查本系英語授課學程之規劃與檢討。  

8.審查學生轉學、轉系、校際選課等學分認定及抵免相關事宜。  

9.審查及協調其他與本系課程相關之事項。  

       10.依據本系專業能力項目，規畫及辦理本系學生學習成效之總結性評

量。 

          （三）本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並提院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三、招生事務委員會  

(一)組成方式  

              1.設置委員三－五名，由本系推選專任教師擔任之。  

     2.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二)職掌  

1.研擬本系招生宣傳策略，並負責規劃執行。  

2.研擬本系各學制招生簡章內容（含招生名額、考試方式、所佔比例及

名額流用原則等）。  

3.協調各項招生考試命題、口試、論文審查等試務工作，唯最低錄取標

準訂定等相關事宜，因涉成績時效，得授權當次甄試審查委員組成臨

時工作小組議決之。  

4.督導本系招生試務工作，裁決招生爭端及違規事項。  

5.研議其他有關招生事務之事項。  

（三）本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並提院長核定後實施。 

    四、學術發展委員會  

     （一）組成方式  

  1.設置委員六至七名，由本系推選專任教師擔任之。其中文學、民間文

學、思想、語言文字四項領域應至少各有一名。  

2.召集人由初選得票數最高之委員擔任。  

     （二）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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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協調安排系上教師論文發表。  

           2.促進國內外學術合作與交流。  

           3.規畫與籌辦學術研討會（含研究生論文研討會）。  

           4.輔導辦理研究生學術刊物編輯事宜。  

           5.辦理研究生學術論著獎勵與研究計畫發表之審查事宜。  

              6.辦理碩博士資格考核審議事宜。  

              7.研議其他有關本系學術發展相關之事項。  

    五、學生事務委員會  

     （一）組成方式  

          1.設置委員四－五名，由本系推選專任教師擔任之。  

2.召集人由初選得票數最高之委員擔任。  

     （二）職掌  

              1.辦理本系學生獎助學金申請及審核事宜。  

              2.辦理學生獎懲事項之建議。  

              3.研議本系師生有關學生事務建議事項。  

              4.處理學生申訴事件。  

              5.協助處理學生課業、身心適應問題及偶發事件。  

              6.輔導系學會事務運作。  

              7.協調系友會運作事宜。  

              8.處理其他學生事務相關法令規定事項。    

        六、系務發展委員會  

（一）組成方式 

              1.設置委員四至六名，由系主任、課程委員會召集人、學術委員會召集 

                人、學生事務委員會召集人、招生種子教師及系所評鑑種子教師為當 

                然委員。 

             2.系主任為召集人。  

（二）職掌  

1.研擬本系發展方向及計畫，或針對興革事項擬訂改進方案，並提系務 

  會議討論。  

2.追蹤考核系務會議決議事項之執行。 

3.追蹤考核系所評鑑缺失及建議事項之改進與執行。 

4.研議其他有關本系系務發展之事項。 

        七、圖書設備經費委員會  

（一）組成方式  

1.設置委員三至四名，由本系推選專任教師擔任之。  

               2.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二) 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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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據圖書經費規劃圖書之選購。  

 2.整體經費規劃之建議。  

 3.設備經費之規劃與合理分配。  

第四條  各委員會於每學年初組成，任期皆為一學年，連選得連任。  

第五條  本系專任教師，皆有參加常設委員會中至少一個委員會之權利與義務，唯每學

年以不超過三個為原則（系教評會、系務發展委員會除外）。  

第六條  各委員會每學期應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七條  各委員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審議，經出席委員過半數通過，始得

決議；至於委員會出席人數及決議有較高門檻者，則依相關委員會設置辦法為

準。各委員會所作重大決定，應提系務會議研議通過後辦理。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